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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昌市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文件
许政食安委〔2022〕14 号

关于印发《许昌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事故
调查处置及应急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

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、东城区管委会食品安全委员会，市政府

食品安全委员会各成员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及应

急管理工作，市食安委研究制定了《许昌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

事故调查处置及应急管理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2022 年 12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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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昌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事故调查处置及
应急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【依据】 为规范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事故调查处置

及应急管理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其实

施条例、《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

和国教育部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、中华人

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 45 号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

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》（GB31654—2021）、《许昌市

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等法律法规及规定，结合本市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【适用范围】 本办法适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事故

的报告和事故原因、性质、后果、责任的调查处理及舆情管控、

信息发布等应急管理工作。

第三条【调查处置及应急管理部门】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

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开展对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处

置及应急管理。

第四条【调查处置及应急管理原则】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

事故调查处理应当坚持统一领导、协同配合、分级负责、属地

管理、依法有序、科学高效的原则，及时、准确查明事故原因，

确认事故性质，认定事故责任，加强舆情管控，统一信息发布，

提出防范应对和整改措施建议以及处理意见。



- 3 -

第五条【政府应急管理机制建设】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

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修改、完善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

案。完善食品安全事故应急管理机制，改善应急装备，做好应

急物资储备和应急队伍建设，加强应急培训、演练。(见附表 1）

第六条【职责分工】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会同相关部

门组织开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事故的报告和事故原因、性质、

后果、责任的调查处理工作，提出处理建议，会同相关部门开

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事故信息的收集、汇总、分析、报告等，

建立健全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发布制度，依法对食品安全事故及

其处理情况进行发布，并对可能产生的危害加以解释、说明，

回应社会关切。

卫生健康部门负责事故医疗救治工作；负责流行病学调查

和现场卫生处理工作，并及时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流行病

学报告；负责将调查处理传染病或者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

发现与食品安全相关的信息，及时通报同级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；负责将医疗机构发现其接收的病人属于食源性疾病病人或

疑似病人认为与食品安全有关的信息，及时通报同级市场监督

管理部门，并规范医疗机构按照统一发布的食品安全信息上

报。

教育部门负责学校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事故调查处置管理

工作，配合相关部门医疗救治、现场封存、事故调查、应急处

置、舆情管控，加强与师生家长联系，做好沟通引导及善后处

理工作，督促学校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故扩大，并按统一发布

的信息进行解释和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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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部门负责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事故中涉嫌犯罪行为的

侦查工作；负责加强事故现场的治安管理，有效维护救治秩序、

社会治安和交通秩序；负责对发布食品安全事故虚假信息、造

谣滋事的单位或个人予以调查处理；负责在发现食品安全事故

或者接到事故举报后立即向同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通报，并按

统一发布的信息上报。

民政、住建、文旅等行业主管部门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

做好养老机构食堂、建筑工地食堂、旅游景区等餐饮服务食品

安全事故调查处置工作。

第七条【指导督办】 上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指导下

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，

必要时，可以对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进行督办，跟踪调查处理进

度，督促相关单位及人员认真履行事故调查处理职责。

第二章 事故报告

第八条【信息报送】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全面掌握餐饮

服务食品安全事故信息。

餐饮服务提供者发现其经营的食品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

众身体健康损害的，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向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报告。

发生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单位或获悉食品安全突发事件

信息的单位，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向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告。

接收疑似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病人的医疗机构，应当在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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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限内将相关信息向所在地卫生健康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报告。

教育、卫生健康、公安等相关部门获悉疑似食品安全突发

事件信息后，应立即通报同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。需向上级对

口业务主管部门上报信息的，应严格规范报送内容，经所在地

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同意后方可上报，确保各

相关单位对同一事件报送的信息保持一致。

第九条【初步报告】 发生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事故的，市

场监督管理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应当立即组织开展初步调查核

实，在核实后按照事件分级标准要求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有

关部门初报。

初步报告中，事故名称应统一命名为“主体+群体性+症状

+事件”。初步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的时间、接报时间、到

达现场时间；

（二）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单位和危害涉及单位的

名称、地址；

（三）发病人数，有无危重病人或死亡病例；

（四）病人就诊医疗机构，主要临床表现及医院初步诊断；

（五）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事故简要经过、可能原因及目前

采取的措施。

第十条【进展报告】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事故调查过程中，

如出现患者病例数、检验结果、事故性质、发生原因、肇事单

位等情况信息有重大变化或者更新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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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相关部门分析研判确定后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

报告。

进展报告中，若未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更新的，不宜变更初

步报告中的事故名称。

第十一条【终结报告】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会同相关部门

按照《许昌市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的要求，分析发生

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事故原因，总结教训，提出类似事件防范和

处置建议，形成终结报告，报送同级人民政府及上级有关部门。

终报内容：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概况;

（二）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处置情况;

（三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健康损害情况;

（四）导致事故的食品名称、来源、数量、流向等情况；

（五）技术调查及相关检验、诊断和鉴定结果，流行病学

调查结论；

（六）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;

（七）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建

议;

（八）事故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建议、案件移送

情况；

（九）事故防范应对和整改措施建议；

（十）其他有必要报告的事项。

终结报告中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分析研判

确定后，可命名为“主体+群体性+病因+食源性疾病”。



- 7 -

第十二条【其他报告】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调查中发现

存在死亡病例的，或者可疑投毒等涉嫌刑事犯罪情形的，应当

立即通报同级公安部门。

第三章 调查处理

第十三条【调查目的和事项】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接到食

品安全事故报告后，应当立即会同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。查

明是否属于食品安全事故、事故性质、可疑食品（或餐次）、

病例数、致病因素及发生原因等。调查事项包括现场调查、流

行病学调查、可疑食品样品及病人生物检材实验室检验等。食

品安全事故现场调查处理应做好执法笔录和相关记录。

第十四条【现场调查内容】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现场调查

内容包括医院及病人的诊治情况，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、许

可情况，原料采购及贮存情况，食品加工过程，可疑及重点可

疑食品成品备餐及供餐情况，餐饮具消毒、从业人员健康管理、

相关设施设备运转情况，原料、餐饮具工用具、操作环节样品、

可疑食品、留样样品及相关人员生物检材采集及其他可疑情

况。（见附表 2）

卫生健康部门现场调查内容包括医疗机构就诊情况、病人

情况、诊治情况、人数情况、发病情况、共同饮食史、发病单

位基本情况、发病单位供餐情况、发病单位其他情况、对照组

个案调查情况、发病单位相关样品采集情况。

教育、公安等部门依照职责分工及实际情况确定其调查内

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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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【检验】 食品安全事故调查中需要进行检验的，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和调查处置程

序开展检验，并结合现场调查和相关数据资料确定研判方向和

检验项目，委托具有国家规定资质的检验机构按照法定程序检

验。根据调查需要，检验机构可以采用非食品安全标准规定的

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，分析查找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。采用非

食品安全标准检验方法，应当遵循技术手段先进的原则，并取

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同意。

第十六条【控制措施】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封存可能

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食品及其原料，对事故单位的工具、设备、

设施等予以封存及保护；对确认属于被污染的食品及其原料，

责令餐饮服务提供者依法召回或者停止经营；封存被污染的食

品相关产品，责令进行销毁或清洗消毒。

卫生健康部门应当开展应急救援工作，组织救治因食品安

全事故导致人身伤害的人员，并对事故现场进行卫生处理。

教育、公安等部门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控制工作。

第十七条【处罚建议及移送】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事故调

查过程中发现事故发生单位涉及食品违法行为的，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应当依法对事故发生单位及责任人予以行政处罚；涉嫌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发现其他违法

行为的，应当及时向有关部门移送。

第十八条【事故认定】 卫生健康部门流行病学调查结束

后，应及时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流行病学调查报告。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结合现场调查及执法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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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证据、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和检验结果等，作出事故认定结论。

必要时可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综合研判，作出最终认定结论。

第四章 信息发布和舆情控制

第十九条【信息发布】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会同相关部门

按照国家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的规定建立健全食品安

全信息公布机制，对食品安全事故的性质、后果及其调查处理

情况依法发布和解释。

第二十条【舆情控制】 按照许昌市市委、市政府有关规

定执行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二十一条【实施日期】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许昌市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

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：

食源性疾病，指食品中致病因素进入人体引起的感染性、

中毒性等疾病，包括食物中毒。

食品安全事故，指食源性疾病、食品污染等源于食品，对

人体健康有危害或者可能有危害的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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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装备配备标准

文件资料

法律法规及

执法文书

相关法律法规、标准及其他有关专业技术参

考资料、执法文书等

调查表格
现场调查信息汇总表、采样表、实验室检测

申请表

取证工具 / 照相机、摄像机、执法记录仪、录音笔等

采样用品

食品（固体

和液体食

品）采样用

品

灭菌塑料袋、广口瓶、吸管、刀、剪、铲、

勺、镊子等

涂抹样本采

集

棉拭子、灭菌生理盐水试管（有条件应配备

增菌液、选择性培养基）

粪便采集 便杯、采便管、运送培养基

呕吐物采集 灭菌塑料袋、采样棉球

其他采样必

备设备和物

品

冰箱或冰柜、75%医用酒精、酒精灯、酒精棉

球、油性笔、标签、橡皮筋、打火机（火柴）、

制冷剂、样本转运箱、手电筒、一次性橡皮

手套、口罩、隔离衣/工作服、胶鞋等

现场快速

检测设备
/

食物中毒快速检测箱（配备能对大肠菌群、

菌落总数、致病菌等微生物指标;瘦肉精、灭

鼠药、蔬菜中有机磷、有机氯和氨基甲酸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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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农药残留、甲醇、食品中亚硝酸盐、甲醛、

砷、汞等理化指标进行快速检测的试剂）、

温度计、pH 计/试纸、食品水分活度测量仪

工作和通

讯设备
/

电脑、打印机、数据统计分析软件、手机、

对讲机、无线网络连接设备、电话会议设备、

移动充电电池等

交通工具 /
现场指挥及应急处置专用车辆、食品快速检

测车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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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调查信息汇总表

记录人 记录时间 联系电话

调查环节 调查内容 备注

医院调查

就诊情况

就诊医院： 地址：

首例接诊时间： 集中接诊时间：

末例接诊时间： 就诊人数：

病人情况

主要症状：

自述出现呕吐、腹泻等症状的人数：

实际确认出现呕吐、腹泻等症状的人数：

临床检验结果：

个案调查

人数信息

个案调查人数： 典型病例数：

病人呕吐物： 件；病人粪便： 件；病人肛拭： 件

发病信息

首例发病时间： 末例发病时间：

集中发病时间：

主要症状构成比： 病人空间分布：

共同饮食史

可疑餐次： 可疑食品：

事发单位

现场调查

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

单位名称： 地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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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： 电话：

事故发生单位许可情况

许可证是否有效：

许可范围： 是否擅扩：

加工过程情况

1原料溯源及验收情况：

2食品加工用水情况：

3加工时间温度：

4储存时间温度：

5运输时间温度：

6生熟交叉情况：

其他情况

1餐具、工用具消毒情况：

2从业人员健康卫生状况：

3相关设施设备运转情况：

可疑食品供应情况

可疑餐次（或食品）的供应总份数：

其他就餐（或进食）人员的投诉情况：

重点可疑食品及原料的相关情况

①采购时间及数量：

②来源及索证验收情况：

③加工制作过程：

④去向或使用情况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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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集可疑

样品

剩余、留样、可疑食品： 件；餐饮具或操作环节： 件

从业人员肛拭： 件；其他可疑样品（列举）： 件

临时控制

措施

①查封扣押可疑食品：

②查封扣押工具、设备：

③查封生产经营场所：

④责令召回可疑食品：

可疑事项

与中毒发生相关的可疑事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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